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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6

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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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曾用名

正面

免冠照片

性 别 民 族 籍 贯

出生年月 入团时间

居民身份证号码

现工作单位

现居住地

联系方式

家庭主要成员的

姓名、职业、政治

面貌

本 人 经 历

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 职务 证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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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时何地何人介绍
加入共青团

入团介绍人现工作
单位及联系方式

本人担任
团内职务情况

何时何地何原因受
过何种奖励/处分

团籍档案
（入团志愿书）

遗失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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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需向团组
织说明的其他

情况 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入团时所在
单位团组织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现所在单位团
组织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根据共青团中央颁布的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
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规定：团员档案遗失或不完整的，一般由其
隶属团组织或入团时所在单位团组织出具证明。

团员身份核实无误的，可按程序补办团员登记表、团员证等
作为团员身份证明，不补办入团志愿书。

补办团员档案及相关证明材料须真实可信，对提供虚假材料
和档案的应当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

